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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员代表大会

会员代表产生办法

（2023 年 5 月修订）

第一条 总则

中国计算机学会（CCF）会员代表大会是学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会员代表按照

学会章程的规定行使权力。为产生会员代表，明确会员代表的职责、权利和义务，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员代表人数、类别、产生办法及任期

1．会员代表数由常务理事会确定。

2. 会员代表的类别及产生办法：

A类：由会员推选的会员代表，按照本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程序推选产生。

B类：在上一届理事会任职期间担任常务理事、正副秘书长，且本人愿意担任

会员代表者，经选举委员会审核通过，可直接成为会员代表。

C类：由上一届常务理事会邀请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人士，经选举委员会审核

通过，可直接成为会员代表。

3．会员代表任期为四年。

第三条 会员代表的职责和权利

1．制定或修改学会章程，制定或修订学会理事会条例、监事会条例、理事会

选举条例等重要制度性文件。

2．评价理事会工作，审议学会财务报告和其他相关文件。

3．选举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监事长、监事。

4．决定学会章程规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5．会员代表有选举权和表决权。

第四条 会员代表应具备的条件、应尽义务和责任

1．应系不少于 1年会龄的 CCF 会员（不包括学生会员），按截至换届当年选

举开始日的上个月月底计算。

2．按规定填写《会员代表登记表》。

3．有能力参与学会的决策工作和其他规定的工作，能现场参加会员代表大会。

4．会员代表应听取本选区会员关于学会工作、学会规则及选举方面的意见，

根据会员的意见进行表决和选举。

第五条 A 类会员代表的推选程序和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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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员代表的推选工作在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日 80 天前完成，会员代表的确

认工作在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日 60 天前完成。

2．选举委员会根据会员分布情况划分选区。选区构成分以下三类：

(1). 单位选区：会员总数超过常务理事会规定人数的单位(研究院所、学

校、公司等)，构成一个单位选区。

(2). 会员活动中心选区：会员总数(除去中心所辖单位选区的会员)超过常

务理事会规定人数的会员活动中心，构成一个会员活动中心选区。

(3). 特别选区：对于无会员活动中心及无单位选区的地区，由学会划定跨

区域特别选区。

3. 代表构成：来自企业的会员代表不低于 1/4，并考虑性别分布。

4. 各类代表选区的划分和代表名额的分配授权 CCF 会员与分部工作委员会根

据本办法执行。

第六条 会员代表资格的审查

选举委员会根据本办法的规定对会员代表的情况进行如下审查：

1．《会员代表登记表》是否完整并符合要求；

2．会员代表是否满足本办法第四条的规定；

3．A类代表是否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的相关规定。会员代表资格审查通过后，

由学会颁发会员代表证。

第七条 会员代表资格的免除

当会员代表存在以下情况时，会员代表资格自动丧失。

1. 当会员代表不能出席会员代表大会和履行代表职责时；

2. 当会员代表会员身份失效超 3个月，经提醒概不恢复有效身份时；

3. 有违规、违法行为，或在公共场合发表不利于学会言论之行为时。

第八条 附则

1．本办法由理事会制定并修改。

2．本办法由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

注：

2007 年 10 月 19 日第八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制定。

2011 年 7月 18 日第九届理事会第一次修订。

2015 年 6月 5 日第十届理事会第二次修订。

2019 年 6月 17 日第十一届理事会（通信会议）第三次修订。

2023 年 5月 27 日第十二届理事会（通信会议）第四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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